
臺北市政府 114.05.27 府訴三字第 1146082273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訴願人因警察職權行使法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警察行

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4　年 2　月 27 日掌電字第 A03E8G5

69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一、關於 114　年 2　月 27 日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部分，訴願駁回。

二、關於 114　年 2　月 27 日掌電字第 A03E8G569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蘭雅派出所（下稱蘭雅派出所）員警於民國（下同）114 年 2　月

27　日 17 時 31 分許執行交通整理勤務時，在本市士林區○○○路○○號前，發現

訴願人未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乃攔停訴願人並告知其違規事由及攔查依據，對其實

施盤查，要求訴願人表明身分，惟訴願人拒絕接受身分查證，亦不出示相關身分證件

，且即轉身離去，員警請訴願人勿離開並配合查證身分，訴願人仍未配合並轉身欲離

開，員警再次告知攔查理由，請訴願人配合出示證件，惟訴願人仍未出示證件，持續

步行欲離開現場，執行員警依執勤經驗判斷訴願人行跡可疑，認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事由，確有查證、確認身分之必要，因於現場無從確定

其身分，乃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將訴願人帶回派出所查證。訴

願人於所內始表明身分並對員警之攔查表示異議，經員警認為其異議無理由，並依訴

願人之請求開立原處分機關 114　年 2　月 27 日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下

稱原處分），現場交付訴願人，且因訴願人未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乃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開立本府警察局 114　年 2　月 27 日

掌電字第 A03E8G569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經

訴願人現場簽收。訴願人不服原處分及系爭通知單，於 114　年 3　月 27 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5 月 5　日、5 月 20 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本府警察局檢卷答辯。

　　理　　由

壹、本件訴願書記載「原處分機關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收受行政處分日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因對原處分機關 114　年 2　月 27 日決定聲明不服，依法

　　提起訴願。請求事項原處分及異議決定均撤銷。……不當控管本人強行押回派出



　　所取供，符合比例原則否？……『行使職權不得以違法手段為之』等法規是否已

　　失效？……原處分機關核發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其所列示

　　之違規時間……與事實嚴重不符……」，並檢附原處分及系爭通知單，揆其真意

　　，應係不服原處分及系爭通知單，合先敘明。

貳、關於原處分部分：

一、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

　　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

　　、管束、驅離、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

　　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

　　之具體措施。」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

　　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

　　罪之虞者。……」第 7　條規定：「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

　　下列之必要措施：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二、詢問姓名、出生年

　　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

　　務處所查證；……」第 29 條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警察依本法行使職

　　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警察行使職權時，當場陳

　　述理由，表示異議。前項異議，警察認為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

　　；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

　　製作紀錄交付之。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致損

　　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

　　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

　　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

　　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理由書：「……又對違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應於現行

　　法律救濟機制內，提供訴訟救濟（包括賠償損害）之途徑：在法律未為完備之設

　　計前，應許受臨檢人、利害關係人對執行臨檢之命令、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

　　他侵害利益情事，於臨檢程序終結前，向執行人員提出異議，認異議有理由者，

　　在場執行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臨檢之決定，認其無理由者，得續行臨檢

　　，經受臨檢人請求時，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上開書面具有行政處分之

　　性質，異議人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天色昏暗且訴願人視力不佳，看不清員警身分，也沒



　　聽見員警表明身分。訴願人未帶身分證，執行員警將訴願人強行押回取供，不當

　　拉扯及碰撞，非合法手段。又系爭通知單記載違規時間為 114　年 2　月 27 日

　　17　時 52 分，訴願人正在蘭雅派出所，有原處分所列事實時間（114 年 2　月

　　27　日 17 時 34 分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 18 時 24 分）可證，訴願人如

　　何分身去交通違規？認事用法有違誤，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蘭雅派出所員警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發現訴願人疑涉未依規定擅自穿越車

　　道而實施攔查，因訴願人拒絕接受身分查證，亦不出示相關身分證件，執行員警

　　於現場無從確定其身分，執行員警乃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

　　將訴願人帶回派出所查證。訴願人在所內對員警之攔查表示異議，經員警認為其

　　異議無理由，依訴願人之請求開立原處分，有原處分、114 年 3　月 28 日職務

　　報告等影本附卷可稽，是本件員警依法攔查，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員警之攔查應屬違法，程序違法云云：

（一）按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對於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

　　　之虞者得查證其身分，目的在使警察能事先預防犯罪發生及防止危害產生，其

　　　依客觀情況或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

　　　身分，因此時犯罪已存在或瀕臨發生之邊緣，常會於查證身分後，刑事調查作

　　　為隨即發動；又為查證身分，警察得為攔停、詢問姓名及年籍資料、命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有明顯事實時得檢查身體及所攜帶物等措施。立法目的是在維持

　　　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與憲法保障隱私、行動自由、人性尊嚴之間取得衡

　　　平。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及第 7　條定有明文。

（二）查卷附蘭雅派出所員警 114　年 3　月 28 日職務報告影本載以：「……○○

　　　○於 114　年 02 月 27 日 17 時至 18 時擔服交整勤務。於 17 時 31 分在

　　　○○○路○○號前目視發現違規行為人○○○違規闖越馬路，予以攔查。職予

　　　以攔查，攔查時明確告知違規行為人○○○『你剛剛直接走過來喔，你要走斑

　　　馬線喔』、『對麻齁，你直接走過來，你有帶證件嗎？我先看一下』、『你身

　　　份證字號背得出來嗎？』、『哈囉，我先查一下身分好嗎？』、『你身分證字

　　　號？』、『哈囉先生配合一下好不好』。攔查時，違規行為人○○○消極不配

　　　合出示證件，轉身離去，約步行離開 2　公尺左右。職告知違規行為人配合查

　　　證身分，請勿離開現場，惟○○○持續消極不配合，轉身步行欲離開現場，職

　　　再次告知攔查理由，請○○○配合出示證件查證身分，○○○再次不理會攔查

　　　，持續步行欲離開現場，因○○○持續消極不配合出示證件，顧左右而言他，

　　　形跡可疑並亟欲離開現場之行為，已符合行政罰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職另依執勤經驗判斷認○○○亦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l　項



　　　第 l　款之情形而必須確認其身分。在現場職不斷對○○○勸說配合警方查證

　　　身分下，○○○於 17 時 33 分主動提議前往派出所釐清，職即報告勤務指揮

　　　中心後，與○○○同行至蘭雅派出所惟抵達派出所後○○○針對職攔查過程表

　　　示異議，職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將其所之陳述之理由意

　　　見記載於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後，於同日 18 時 24 分結束盤查並將

　　　異議紀錄表交付其確認簽名；職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掣單舉發○○

　　　○違規闖越馬路行為，舉發單號：A03E8G569 ，○○○簽收舉發單並收取異議

　　　紀錄表正本後於 18 時 29 分離開本所。……」，並有原處分及員警執勤攝影

　　　錄影光碟附卷可稽。經檢視錄影光碟內容，員警因訴願人於穿越路口時，確有

　　　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之違規行為，經員警當場目睹，予以攔查並告知違規事

　　　由，請訴願人配合查證身分，訴願人未配合並欲離去，員警認有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情事，因訴願人未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將

　　　其帶回派出所後，訴願人始表明身分，並對員警之攔查表示異議，經員警認為

　　　其異議無理由，並開立原處分及現場交付，另因訴願人未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開立系爭通知單，記載訴願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經訴願人簽名確認，於法並無不合。訴願人主張天色昏暗，執

　　　行員警非法押人取供等語，與事實不符，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

　　　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參、關於本府警察局系爭通知單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第 8

　　款後段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

　　對於……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訴訟法第 3　條之 1　規定：「本法……所稱地方行政法院，指高等行政法

　　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第 237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本法所稱交

　　通裁決事件如下：一、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之裁決，而提起之

　　撤銷訴訟、確認訴訟。」第 237　條之 2　規定：「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

　　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行政法院管轄。」第 237　條之 3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

　　，逕向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為之。」「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

　　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二、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之道路



　　。……」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

　　罰之：一、第十二條至第六十八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第 9　條第 1　項規

　　定：「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

　　於三十日內得不經裁決，逕依第九十二條第四項之罰鍰基準規定，向指定之處所

　　繳納結案；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三十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知

　　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罰機關陳

　　述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行人

　　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三、不依規定，擅自穿

　　越車道。……」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處罰

　　之裁決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

　　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4　條第 1　款規定：「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

　　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得在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但行人行走於行人優先

　　區不在此限。」

二、查系爭通知單係本府警察局舉發訴願人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 237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237

　　條之 2、第 237　條之 3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受處分人如有不服，應於

　　裁決書送達後 30 日內，逕向管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不得

　　循訴願程序尋求救濟。訴願人就此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

　　所許。

肆、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後段及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